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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确吉林省医疗机构互联网首诊医疗服务价格

项目及医保支付工作的通知 

吉医保联〔2023〕3号 

各市（州）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委，长白山管委会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

局，梅河口市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局，各相关医疗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

付政策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19〕47 号）《关于实施“乙类乙管”后优化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医保发〔2023〕1
号）精神，根据“乙类乙管”总体方案“保健康、防重症”要求，确保人民群

众平稳度过感染高峰期，结合全省实际，新增全省医疗机构互联网首诊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现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全省公立医疗机构依法合规开展的互联网首诊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实行

政府指导价（见附件），价格为基准价，上浮幅度为零，下浮幅度不限。全省

非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依法合规开展的互联网首诊医疗服务项目按国家规范

项目管理，价格由医疗机构自行确定，未经批准的“互联网+” 医疗服务项目

不得向患者收费。全省非公立营利性医疗机构依法合规开展的“互联网+”医疗

服务，可自行设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价格由医疗机构自行确定。 

  二、将互联网首诊医疗服务项目临时纳入我省基本医保支付范围（按甲类

管理，限卫生健康部门准许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开放的互联网首诊服务），

药品等其他相关支付政策与线下一致，先行执行至 2023 年 3 月 31日。 

  三、各公立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按照有

关规定进行公示，并向患者做好宣传解读工作。 

  四、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如遇国家或省出台新政策，按新政策执

行。 

  附件：互联网首诊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http://xxgk.jl.gov.cn/zsjg/fgw/xxgkmlqy/202301/W020230119357283852313.xlsx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1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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